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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283� � � � � � � �证券简称：坤恒顺维 公告编号：2024-031

成都坤恒顺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成都市高新区康强二路388号2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普通股股东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5,215,05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5,215,05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1.922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1.922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张吉林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赵燕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215,05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215,05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215,05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215,05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215,05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215,05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确定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20,37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确定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215,05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215,05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215,05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187,084 99.9205 27,968 0.0795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30,129,92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4,347,13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737,99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28,16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709,82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2023年度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预案的

议案

3,264,23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确定公司2024

年度董事薪酬的议

案

3,264,23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关于续聘公司202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3,264,23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6、议案7、议案9

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7

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张吉林、李文军、黄永刚、王川

3、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旸律师、邱雅坚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

相关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成都坤恒顺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5158� � �证券简称：华达新材 公告编号：2024-018

浙江华达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富阳区大源镇大桥南路19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74,878,2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301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邵明祥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浙江华达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浙江华达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蒋玉兰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4,868,000 99.9973 10,200 0.0027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4,868,000 99.9973 10,200 0.0027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4,868,000 99.9973 10,200 0.0027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4,868,000 99.9973 10,200 0.0027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4,868,000 99.9973 10,200 0.0027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4,868,000 99.9973 10,200 0.0027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4,868,000 99.9973 10,200 0.0027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3年度薪酬确认及2024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4,731,000 99.9971 10,200 0.0029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监事2023年度薪酬确认及2024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4,868,000 99.9973 10,200 0.0027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4,868,000 99.9973 10,200 0.0027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4,868,000 99.9973 10,200 0.0027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4,868,000 99.9973 10,200 0.0027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4,868,000 99.9973 10,200 0.0027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5

《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16,393,000 99.9378 10,200 0.0622 0 0.0000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16,393,000 99.9378 10,200 0.0622 0 0.0000

8

《关于董事2023年度薪酬确认

及2024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16,393,000 99.9378 10,200 0.0622 0 0.0000

10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的议案》

16,393,000 99.9378 10,200 0.0622 0 0.0000

11

《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

议案》

16,393,000 99.9378 10,200 0.0622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十三项议案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5、6、8、10、1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章佳平、黄轲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浙江华达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2654� � � � � � �证券简称：万润科技 公告编号：2024-026号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10,971,53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979%。

2、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5月20日。

一、非公开发行股份概况

（一）万象新动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易平川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号）核准，万润科技向易平川、余江县万象新动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余江万象” ）（以下合称“业绩承诺人” ）合计发行24,944,320股股票，以及使用部分

现金用于收购北京万象新动移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象新动” ）100%股权。该等股份已于2017

年2月1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7年2月9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及其摘

要。 .

（二）信立传媒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杭州橙思众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458号）核准，万润科技向杭州橙

思众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信立传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信传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金投智汇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永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分别简称“橙思投资、信立投资、信传投资、金投智汇、永滈投资” ）合计发行53,458,368股

股票，以及使用部分现金用于收购杭州信立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立传媒” ）100%股权。 该

等股份已于2018年1月2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1月25日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

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及其摘要。

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为845,302,544股，其中：有限售股份数量为61,183,7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24%。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发行对象履行承诺情况

（一）万象新动

序号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情况

1

易 平

川 、 余

江万象

业绩承诺

万象新动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

2019年度经万润科技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

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的

净利润分别不低于4,000.00万元、5,200.00

万元、6,760.00万元、7,774.00万元。

万象新动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

2019年度经万润科技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

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

别为 41,392,925.08元 、56,117,267.26元 、

60,952,801.83元和32,235,642.92元。 业绩

承诺人应就2018年度业绩承诺履行业绩补

偿义务、2019年度业绩承诺履行业绩补偿义

务和减值补偿义务。 业绩承诺人已完成2018

年度业绩补偿；已完成2019年度业绩补偿和

减值补偿股份回购注销； 公司已收到余江万

象、易平川应返还给公司的现金分红收益。该

承诺已履行完毕。

2

易 平

川 、 余

江万象

股份限售

承诺

1、自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届满36个

月前，易平川及余江万象不得转让其于本次

发行获得的股份。

2、万象新动2016年、2017年、2018年承

诺净利润经上市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

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完

成或业绩承诺人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的约定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并自本次发

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届满36个月后， 易平

川及余江万象可转让其于本次发行获得的

全部股份的75%。

3、 对于易平川及余江万象自本次发行

的股份上市之日起届满36个月后解锁的股

份，解锁时尚须符合如下条件：经上市公司

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万象新动前一会计年

度末的应收账款余额在本年度的累计回款

比例（以下简称“回款比例” ）达到70%。如

果上述回款比例不达标，则自万象新动回款

比例达到70%的当月末起，易平川及余江万

象可按约定比例解锁所持股份。

4、 万象新动业绩承诺期内各年的承诺

净利润均经万润科技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

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完

成或业绩承诺人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的约定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且业绩承诺

人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履行完

毕减值补偿义务并自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

之日起届满48个月后， 易平川及余江万象

可转让其于本次发行获得的剩余股份。

5、 对于易平川及余江万象自本次发行

的股份上市之日起届满48个月后解锁的股

份，解锁时尚须符合如下条件：经万润科技

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截至2019年12月31日

的标的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全部收回。 截至

2019年12月31日的应收账款余额全部或部

分未收回的，由易平川及余江万象缴存与未

收回应收账款同等金额的款项至万润科技

指定账户作为担保后，易平川及余江万象可

解锁所持股份。 待万象新动应收账款收回

时，万润科技再将已收回的应收账款部分所

对应的担保款项退还给易平川及余江万象

（按季度进行结算， 季度结束后30日内支

付）。

1、 发行对象已严格履行36个月锁定期的承

诺，发行对象持有的万润科技股份自2017年

2月10日上市至申请的上市流通日已届满36

个月。

2、业绩承诺人已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 的约定履行2018年度业绩补偿义务、

2019年度业绩补偿义务和减值补偿义务。

3、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关于北京万象新动移动科技有限

公司2019年末应收账款余额在2020年度回

款比例大于70%的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

报字[2021]第ZE10228号），万象新动2019

年末的应收账款余额在2020年度累计回款

比例大于70%。 业绩承诺人可按约定比例

75%解锁所持股份。

4、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出具《关于北京万象新动移动科技

有限公司2019年末的应收账款余额截至

2024年3月31日累计回款情况的专项审核报

告》（众环专字（2024）0600047号），截至

2024年3月31日， 万象新动2019年末的应收

账款余额累计回款金额285,410,803.84元，

累计回款比例91.62%； 累计未回款金额26,

098,154.99元， 其中已确定补偿且办理股票

质押但尚未补偿办理过户的金额14,238,

238.52元， 剔除已确定补偿后的未回款金额

11,859,916.47元。 业绩承诺人已将11,859,

916.47元现金缴存至万润科技指定账户作为

担保。该承诺已履行完毕，业绩承诺人可按约

定解除剩余的限售股。

截至目前，余江万象、易平川分别持有万润科技限售股股票2,394,192股、24,184股，合计2,418,

376股，现按照各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解除上述

全部限售股并上市流通。

（二）信立传媒

序号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情况

1

橙思投资 、

信立投资 、

信传投资

业绩承诺

信立传媒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和

2020年度经万润科技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

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分别不低于6,000.00万元 、7,500.00万

元、9,000.00万元、9,720.00万元。

信立传媒 2017年度、2018年度、

2019年度和2020年度经万润科技

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分别为 83,083,041.49元 、80,

407,917.42元、99,254,889.45元和

119,056,302.74元。 该承诺已履行

完毕。

2

橙思投资 、

信立投资 、

信传投资 、

金投智汇 、

永滈投资

股份限售承

诺

1、 对于本次发行中承诺人以资产认购取得

的万润科技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

之日起届满12个月内不得转让。如果永滈投

资取得万润科技本次发行的股份时持有信

立传媒的股权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12

个月的，则其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万润科技

股份自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届满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2、在法定限售期届满的情况下，自本次

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届满36个月，信立传

媒2019年承诺净利润经万润科技聘请的具

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确认完成或业绩承诺人按照《盈利预测

补偿协议》 的约定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且经万润科技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

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信立传

媒前一会计年度末的应收账款余额在本年

度的累计回款比例达到70%的， 橙思投资、

信立投资、信传投资可转让其于本次发行获

得的万润科技全部股份的45.817%， 金投智

汇、永滈投资可转让其于本次发行获得的万

润科技剩余股份；前述其他条件满足，但回

款比例不达标的，则须自万润科技书面确认

信立传媒相关年度回款比例达到70%的次

月起，承诺人方可按前述约定比例解锁所持

股份。

3、在法定限售期届满的情况下，信立传

媒2020年承诺净利润经万润科技聘请的具

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确认完成或业绩承诺人按照《盈利预测

补偿协议》的约定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并

自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届满48个月

后，橙思投资、信立投资、信传投资可转让其

于本次发行获得的剩余股份。

4、对于橙思投资、信立投资、信传投资

自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届满48个月

后解锁的股份， 解锁时尚须符合如下条件：

经万润科技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截至2020年

12月31日的标的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全部收

回。 信立传媒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应收

账款余额全部或部分未收回的， 由橙思投

资、信立投资、信传投资缴存与信立传媒未

收回应收账款同等金额的款项至万润科技

指定账户作为担保，橙思投资、信立投资、信

传投资提供足额担保后，橙思投资、信立投

资、信传投资三方可解锁所持股份。 信立传

媒应收账款后续收回时，万润科技再将收回

应收账款对应的担保金额退还给橙思投资、

信立投资、信传投资（按季度进行结算，季度

结束后30日内支付）。

1、 发行对象已严格履行36个月锁

定期的承诺。

2、发行对象持有的万润科技股

份自2018年1月29日上市至申请的

上市流通日已届满36个月。 同时，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关于杭州信立传媒广

告有限公司2019年末应收账款余

额在2020年度回款比例大于70%

的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

[2021] 第ZE10222号）， 信立传媒

2019年末的应收账款余额为250,

476,842.92元，该余额在2020年回

款金额为235,071,783.43元，回款

比例为93.85%，累计回款比例大于

70%， 承诺人已按约定比例解锁所

持股份。

3、发行对象持有的万润科技股

份自2018年1月29日上市至申请的

上市流通日已届满48个月。 同时，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关于杭州信立传

媒有限公司2020年末的应收账款

余额截至2023年10月31日累计回

款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众环专

字 （2023）06000045号）， 截至

2023年10月31日，信立传媒2020年

末的应收账款余额累计回款金额

339,691,085.14元，累计回款比例

95.54%， 累计未回款金额15,845,

585.45元。 根据橙思投资、 信立投

资、信传投资三方约定，橙思投资已

将15,845,585.45元现金缴存至万

润科技指定账户作为担保。 该承诺

已履行完毕，橙思投资、信立投资、

信传投资可按约定解除剩余的限售

股。

截至目前，橙思投资、信立投资、信传投资分别持有万润科技限售股股票4,468,066股、2,612,101

股、1,472,989股，合计8,553,156股,现按照各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约定，解除上述全部限售股并上市流通。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的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5月20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10,971,53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979%。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

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冻结/标记的股份

数量（股）

1 余江万象 2,394,192 2,394,192 0.2832% 0

2 易平川 24,184 24,184 0.0029% 0

小计 2,418,376 2,418,376 0.2861% 0

1 橙思投资 4,468,066 4,468,066 0.5286% 0

2 信立投资 2,612,101 2,612,101 0.3090% 0

3 信传投资 1,472,989 1,472,989 0.1743% 0

小计 8,553,156 8,553,156 1.0118% 0

合计 10,971,532 10,971,532 1.2979% 0

注：上表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据之和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

数（股）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61,183,720 7.24% -10,971,532 50,212,188 5.94%

高管锁定股 50,212,188 5.94% 0 50,212,188 5.94%

首发后限售股 10,971,532 1.30% -10,971,532 0 0.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84,118,824 92.76% +10,971,532 795,090,356 94.06%

总股本 845,302,544 100.00% 0 845,302,544 100.00%

五、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核查意见，认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的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本独立财务

顾问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六、其他事项

1、截至目前，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不存在对其

违规担保等侵占公司利益的行为。

2、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股东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1%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七、备查文件

1、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

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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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5月15日下午以通讯方式

召开。 经全体监事同意豁免本次会议的通知时间要求。 本次会议由半数以上监事推举许晓森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

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监事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豁免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经公司于2024年5月15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和于2024年4月16日召开的第四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由监事许晓森先生、陆霞女士和职工代表监事全莉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经与会监事审议和表决，同意豁免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期限，并于2024年5月15日下午召开第六届

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表决情况：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许晓森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与第六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情况：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5月16日

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简介如下：

许晓森先生，1997年出生， 中国国籍， 本科学籍；2020年10月至今任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办助理，

2023年5月至2023年8月任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23年8月至今任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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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5月15日下午以通讯方式召

开，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本次会议的通知时间要求。本次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推举林弘立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

实际出席董事9人。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知悉本次会议相关情况。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豁免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经公司于2024年5月15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由非独立董事林弘立先生、黄明雄先生、林秀松先

生、林凯先生、吴建国先生、汪为民先生和独立董事陈胜群先生、孙继伟先生、颜世富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经全体董事审议和表决，同意豁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期限，并于2024年5月15日下午召开第六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表决情况：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林弘立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情况：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四个专门委员会。

同意由独立董事孙继伟先生、颜世富先生，董事林弘立先生、黄明雄先生、林秀松先生组成战略委员会，林弘立先生担

任主任委员；

同意由独立董事陈胜群先生、颜世富先生，董事林凯先生组成审计委员会，由陈胜群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同意由独立董事颜世富先生、孙继伟先生，董事林弘立先生组成提名委员会，由颜世富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同意由独立董事孙继伟先生、陈胜群先生，董事林弘立先生组成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孙继伟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以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情况：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讨论决定，同意聘任林弘立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讨论决定，同意聘任黄明雄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讨论决定，同意聘任林秀松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聘任徐洪胜先生为公

司副总经理。

以上人员任期三年，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情况：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表决结果，同意聘任王雨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情况：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表决结果，同意聘任朱卫忠先生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三年，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情况：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6日

上述人员简介如下：

林弘立先生，1993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 现任上海养和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渝协医疗管理有限公司、上海谊和

医疗管理有限公司等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兼高管，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供应链与运营中心部门副总经理。

黄明雄先生，1993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 曾任上海新视界眼科医院投资有限公司办公室主管、行政主任。 现任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办主任、董事、董事会秘书。

林秀松先生，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毕业于厦门大学会计系，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曾任天津三嘉华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福建欧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上海新视界眼科医院投资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现

任中科环境（平潭）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

监、董事。

徐洪胜先生，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工程硕士，高级工程师，执业药师。曾任浙江莎普爱思制药有限公司车间主任、生

产管理部经理、生产总监，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等。 现任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王雨女士，1990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审计专

员、上海信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咨询经理。 现任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主任、证券事务代表。

朱卫忠先生，1990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审计师。 曾任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审

计专员、审计主管、审计部负责人。 现任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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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浦明路898号海航大厦9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8,213,00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1.185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鄢标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决策程序，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董事汪为民先生、吴建国先生、林凯先生及独立董事徐国彤先生、傅元略先生以视频方

式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监事冯晓女士以视频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黄明雄先生出席本次会议；财务总监兼副总经理林秀松先生、副总经理徐洪胜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290,805 99.2199 387,500 0.3278 534,700 0.4523

2、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290,805 99.2199 387,500 0.3278 534,700 0.4523

3、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367,305 99.2846 538,900 0.4559 306,800 0.2595

4、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902,005 99.7369 311,000 0.2631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313,905 99.2394 364,400 0.3083 534,700 0.4523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317,505 99.2425 360,800 0.3052 534,700 0.4523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3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363,705 99.2816 314,600 0.2661 534,700 0.4523

8、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363,705 99.2816 314,600 0.2661 534,700 0.4523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367,305 99.2846 311,000 0.2631 534,700 0.4523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367,305 99.2846 311,000 0.2631 534,700 0.4523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367,305 99.2846 311,000 0.2631 534,700 0.4523

1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340,605 99.2620 337,700 0.2857 534,700 0.4523

1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243,405 99.1798 969,600 0.8202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4.01 林弘立 117,249,312 99.1848 是

14.02 林秀松 117,232,612 99.1707 是

14.03 黄明雄 117,232,612 99.1707 是

14.04 林凯 117,232,612 99.1707 是

14.05 吴建国 117,232,612 99.1707 是

14.06 汪为民 117,232,612 99.1707 是

2、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5.01 陈胜群 117,232,612 99.1707 是

15.02 孙继伟 117,232,612 99.1707 是

15.03 颜世富 117,232,612 99.1707 是

3、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6.01 许晓森 117,232,612 99.1707 是

16.02 陆霞 117,232,612 99.1707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2023

年年度利

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2,936,700 90.4240 311,000 9.5760 0 0.0000

7

关于确认

2023年度

董 事 、 监

事薪酬的

议案

2,398,400 73.8492 314,600 9.6869 534,700 16.4640

8

关于2024

年 度 董

事、监事薪

酬方案的

议案

2,398,400 73.8492 314,600 9.6869 534,700 16.4640

9

关于续聘

会计事务

所的议案

2,402,000 73.9600 311,000 9.5700 534,700 16.4640

13

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

会办理以

简易程序

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

票的议案

2,278,100 70.1450 969,600 29.8550 0 0.0000

14.01 林弘立 2,284,007 70.3269

14.02 林秀松 2,267,307 69.8127

14.03 黄明雄 2,267,307 69.8127

14.04 林凯 2,267,307 69.8127

14.05 吴建国 2,267,307 69.8127

14.06 汪为民 2,267,307 69.8127

15.01 陈胜群 2,267,307 69.8127

15.02 孙继伟 2,267,307 69.8127

15.03 颜世富 2,267,307 69.8127

16.01 许晓森 2,267,307 69.8127

16.02 陆霞 2,267,307 69.812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莎普爱思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2、本次股东大会需普通决议的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需特别决

议的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3、议案4、7、8、9、13、14、15、16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宋盼茹、郭一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股票代码： 002724� � � � � � �股票简称：海洋王 公告编号：2024-039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未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5日（星期三）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15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5日9:15一9:25，9:30一

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5日9:15一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光明新区高新路1601号海洋王科技楼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彩芬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9人，代表股份551,123,4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1.4355%。 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5人，代表股份550,192,2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1.3148%；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931,1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7%；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

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8人，代表股份18,661,2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4188%。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

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51,045,61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9%；反对35,1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弃权42,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583,421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31%；反

对35,10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1%；弃权42,70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288%。

本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51,045,61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9%；反对35,1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弃权42,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583,421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31%；反

对35,10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1%；弃权42,70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288%。

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51,045,61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9%；反对35,1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弃权42,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583,421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31%；反

对35,10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1%；弃权42,70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288%。

本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51,088,31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6%；反对35,1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626,121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19%；反

对35,10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1%；弃权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5、《关于2023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51,045,61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9%；反对35,1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弃权42,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583,421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31%；反

对35,10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1%；弃权42,70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288%。

本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51,088,31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6%；反对35,1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626,121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19%；反

对35,10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1%；弃权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公司为董监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18,583,4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31%；反对35,1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1%；弃权42,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8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583,421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31%；反

对35,10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1%；弃权42,70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288%。

本议案涉及关联事项，关联股东徐素、周实、李彩芬、杨志杰、陈艳、成林、王春、卢志丹、李英伟、林红宇、朱

立裕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8、《关于2024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51,045,61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9%；反对35,1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弃权42,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583,421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31%；反

对35,10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1%；弃权42,70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288%。

本议案获得通过。

9、《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度薪酬情况及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经投票表决如

下：

表决结果：同意18,626,1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19%；反对35,1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626,121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19%；反

对35,10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1%；弃权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涉及关联事项，关联股东徐素、周实、李彩芬、杨志杰、陈艳、成林、王春、卢志丹、李英伟、林红宇、朱

立裕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10、《关于制定〈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未来三年（2024-2026）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经

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51,088,31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6%；反对35,1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626,121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19%；反

对35,10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1%；弃权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故本议案获

得通过。

11、《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11.1、《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50,197,2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19%；反对926,18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8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7,735,041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369%；反

对926,18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631%；弃权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故本议案获

得通过。

11.2、《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50,197,2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19%；反对926,18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8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7,735,041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369%；反

对926,18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631%；弃权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11.3、《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50,197,2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19%；反对926,18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8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7,735,041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369%；反

对926,18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631%；弃权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11.4、《重大投资决策程序与规则》，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50,197,2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19%；反对926,18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8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7,735,041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369%；反

对926,18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631%；弃权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11.5、《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50,197,2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19%；反对926,18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8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7,735,041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369%；反

对926,18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631%；弃权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11.6、《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50,197,2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19%；反对926,18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8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7,735,041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369%；反

对926,18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631%；弃权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周燕、贺晴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

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1、《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2724� � �证券简称：海洋王 公告编号：2024-040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24年4月19日，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

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

公司本次注销股票期权数量为410.04万份。近日，经公司申请，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股票期权的注销事宜。

本次注销的部分股票期权尚未行权，注销后不会对公司股本造成影响，注销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6日


